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(用人单位名称) 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：              (勤工助学受聘学生姓名）
为促进学校勤工助学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，规范用人单位及上岗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，增强岗位意识、纪律观念，提高实践能力。根据《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协议：
一、甲方权利及义务
1、甲方组织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管理制度，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，不影响乙方学业。
2、甲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安排乙方从事有毒、有害、危险等可能对人身造成伤害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、有碍学生健康的工作。甲方必须为乙方提供工作所需的各种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，保障乙方的安全。
3、甲方有义务指导和监督乙方认真履行岗位规定的工作内容，有义务对乙方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、技术、岗位要求、劳动纪律、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。
4、甲方应严格考勤制度，认真做好勤工助学学生考核工作，及时报送学生报酬。
5、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报酬由学校学生资助中心根据考核结果，每月结算一次。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一般实行计时制考核，原则上每周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不超过8小时,每月不超过40小时；考试周及寒暑假月份无特殊情况不安排工作。
二、乙方权利及义务
1、乙方应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勤工助学工作，不因此而影响正常学业。
2、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及甲方的相关规章制度、工作规范和劳动纪律，须服从用工单位的管理和考核，认真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。
3、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要求，不得擅自离岗，不得迟到早退，否则甲方有权按照勤工助学有关条例和办法进行处罚或解聘。
4、乙方有根据实际工作量和本协议约定的标准按时获得报酬的权利。
5、乙方需工作满一期（一年），原则上无特殊情况不得申请离岗。
三、学生资助中心保留随时监督乙方工作情况的权利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方各持一份，学校学生资助中心留存一份备案。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20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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